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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开发行75,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或“乐普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699号文

核准。

本次公开发行的乐普转债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的乐普转债募集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查

询。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及未来转换的A股股票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发行规模及发行数量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 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总规模人

民币75,000.00万元，共计750.00万张。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100元人民币，按面值发行。

4、存续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5年，即2020年1月3日（T日）至2025年1月2日。

5、票面利率

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

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支付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

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登记日持有的可转

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A．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B．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C．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该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

后的5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

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D．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7、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8、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1月9日，即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之

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0年7月9日至2025年1月2日止）。

9、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并以去尾法取

一股的整数倍，其中：V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P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

格。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部分，公司将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5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

的票面金额及其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10、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32.39元/股， 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若在该2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

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均价。

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量；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因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或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

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初始转股价，n为送红股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现

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

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

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

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

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

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11、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

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

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

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

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12、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5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07.80%（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

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

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

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13、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3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

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或派发现金

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本）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30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

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

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

现重大变化，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

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

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能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14、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A股股票享有与原A股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利发放的股权

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

权益。

15、债券评级情况

本次可转债主体（乐普医疗）信用评级为AA+级，债券信用评级为AA+级，评级展望稳定。

16、资信评级机构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17、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0年1月3日（T日）。

18、发行对象

（1）公司原股东：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即2020年1月2日，T-1日）收市后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所有A股股东。

（2）社会公众投资者：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

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3）本次发行的承销团成员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申购。

19、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乐普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A股股东实行优先配售，原A股股

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A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发行。

（1）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

①原A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上限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1月2日，T-1日）收市后登

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0.4239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 再按100元/张

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乐普医疗现有A股总股本1,781,652,921股， 其中发行人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12,402,781股股份

不享有原股东优先配售权，即享有原股东优先配售权的股本总数为1,769,250,140股。 按本次发行优先

配售比例计算，原A股股东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上限总额约7,499,851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

的99.998%。 由于不足1张部分按照登记公司配股业务指引执行，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②原A股股东除可参与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

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

付申购资金。

③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380003” ，配售简称为“乐普配债” 。

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可转债认购数量不足1张的部分按照登记公司配股业务指引执行，即所产生的不足

1张的优先认购数量，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记

账单位1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配完。

原股东持有的“乐普医疗”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

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依照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2）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申购，申购代码为“370003” ，申购简称为“乐

普发债” 。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的最低申购数量为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

购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

购。

申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

理确定申购金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

模申购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

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可

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

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20、网上发行地点

全国所有与深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

21、锁定期

本次发行的乐普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乐普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本次发行可

转债转股来源：使用回购股份和使用新增股份转股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已回购股份12,402,781股，将全

部用于公司本次可转债的转股来源。

22、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75,000.00万元的

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包销基数为75,000.00万元，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

和包销金额，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 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22,

500.0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

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23、上市安排

发行结束后， 公司将尽快申请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

告。

24、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交易日 事项

2019年12月31日

T-2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书提示性公告》、《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2020年1月2日

T-1日

原股东优先配售股权登记日；

网上路演

2020年1月3日

T日

刊登《发行提示性公告》；

原股东优先配售（缴付足额资金）；

网上申购（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确定网上中签率

2020年1月6日

T+1日

刊登《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2020年1月7日

T+2日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中签缴款(投资者确保资金账户在T+2日日终有足额的可转债认购资金）

2020年1月8日

T+3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2020年1月9日

T+4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对上述日程安排进行调整或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

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昌平区超前路37号

联系人：郭同军

电 话： 010-80120622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689号海通证券大厦14楼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 话：021-23219000

发行人：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31� �日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手机银行渠道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协商一致，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本公司于2020年1月1

日00:00至2020年6月30日24:00期间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基金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申

购）（以下简称：“定投申购” ）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指定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由本公司管理， 在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上代销的具有前端申购费率的开放式基金参加本次申购及定期

定额投资手续费率优惠活动。 原基金申购费率按笔收取固定费用的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具体产品如下：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兴业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定开债券A 000546

兴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兴业多策略混合 000963

兴业年年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兴业年年利定开债券 001019

兴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收益增强债券 A�001257

兴业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兴业国企改革混合 001623

兴业奕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奕祥混合 002338

兴业中债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兴业中债1-3政策性金融债A 002659

兴业聚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兴业聚源灵活配置混合 002660

兴业聚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兴业聚丰灵活配置混合 002668

兴业龙腾双益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兴业龙腾双益平衡混合 005706

三、活动内容

1、自2020年1月1日00:00至2020年6月30日24:00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

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限前端收费模式），享受基金申购手续费率1折优惠。

2、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签约定期定额投资，并于2020年1月1日00:00至2020年6月30日24:

00期间成功扣款的定期定额交易，享受定期定额投资1折费率优惠。

3、本公司参加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含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名单及各基金享受的具体折

扣费率以交通银行手机银行页面公示为准，投资者亦可致电交通银行咨询。

4、各基金原申购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

告。

5、在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交通银行代销的开放式基金，则自该基金在交通银行开通申购、

定投申购业务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四、重要提示

1、 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率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

（前端模式）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基金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处于基金募集期的

开放式基金认购手续费。 “前端模式申购”是指申购基金时就需要支付申购费的购买方式。

2、客户通过柜面、网银等非手机银行渠道签约的定期定额投资在手机银行渠道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内的扣

款不享受1折费率优惠。

3、费率优惠解释权归交通银行所有，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以交通银行的有关公告为准，敬请

投资者留意。

4、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交通银行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站：www.bankcomm.com

2．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095-561

网站：http://www.cib-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的产品。 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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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强制执行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1.9亿元及利息

●因潜江中珠未能及时履行偿债义务，汉江中院已开始对公司冻结财产实施强制执行

一、本次诉讼申请的基本情况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司” ）于2019年9月6日披露了《中珠医

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编号：2019-080号）。因潜江中珠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潜江中珠”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潜江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潜江分行”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建行潜江分行对潜江中珠、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集团” ）、中珠医疗

提起诉讼。

公司于2019年9月7日、2019年9月10日、2019年9月16日分别披露了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冻结的公告》（编号：2019-081号、2019-082号、2019-083号），于2019年9

月20日披露了《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编号：2019-084号）。 因潜

江中珠与建行潜江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公司累计被冻结银行账户余额合计146,003,110.53

元，占公司最近一年度经审计货币资金的14.20%，占公司2019� 年半年度货币资金的18.43%，同时对

公司持有的珠海横琴新区中珠正泰医疗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予以冻结， 冻结期限自2019年9月11

日起至2022年9月10日止。

2019年11月27日,公司披露了《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编号：

2019-106号）。 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汉江中院” ）出具了《民事判决书》（（2019）

鄂96民初1895号），要求潜江中珠向建行潜江分行履行偿债义务，且潜江中珠、中珠医疗、中珠集团共

同负担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财务管理部于近日收到部分银行通知，因潜江中珠未能及时履行偿债义务，汉江中院对冻结

公司的部分财产实施强制执行，截止本公告日，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执行账户 执行账号

执行金额

（含利息）

账户性质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5810000010120100064122 17,509.74 一般户

5810000010120100064253 1,456,567.63 一般户（募集资金专户）

5810000010121800071013 16,991,318.89 一般户（募集资金专户）

5810000010121800188133 50,295,325.92 一般户

深圳南山宝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

华支行

680210020000009566 74,055,476.07 一般户（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南湾支

行

44358301040024184 51,165.73 一般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吉大支行 11016856838004 3,173,871.60 一般户（募集资金专户）

合计 146,041,235.58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基于谨慎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财务报告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该笔诉讼计提预计负债1.9

亿元，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及后期利润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截至目前,� 汉江中院已依据《民事判

决书》（（2019）鄂96民初1895号）对冻结公司的部分财产累计强制执行金额1.46亿元（含利息），剩

余冻结财产正在继续强制执行中。

为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鉴于潜江中珠未能及时履行偿还义务，且中珠集团未能履行对潜江中

珠的担保及对公司的反担保义务，致使中珠医疗冻结财产被强制执行，公司已启动对中珠集团、潜江

中珠进行追偿的工作。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对后续强制执

行及法律追诉事项进行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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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转让淮南朝阳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53%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2019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淮南朝阳医院管理有限公司53%股权转让第三期价款人民币16,000

万元，收到该款项对公司当期业绩不造成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全部股权转让价款，本次公司转让淮南朝阳医院管理有限公司53%股

权事宜全部完成。

一、交易基本情况

2018年12月13日，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宋士和先生的《股权收

购要约书》， 宋士和先生拟以人民币6.6亿元的价格收购公司所持有控股子公司淮南朝阳医院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医院管理公司” ）53%股权。

为更好地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2018年12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同意

公司以不低于人民币6.6亿元（含本数）的价格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医院管理公司53%股权。 在挂牌期

间，公司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经双方友好协商，宋士和先生以其控股的淮南和徽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徽管理” ）作为交易对方进行收购。

2018年12月28日，公司与和徽管理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人民币6.6亿元

向和徽管理转让所持有的医院管理公司53%股权，和徽管理的关联人宋士和先生、宋蓓蓓女士、淮南朝

阳医院和医院管理公司为本次交易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18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

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双

方签署的协议正式生效。 当日，双方办理了标的公司管理权移交，公司收到首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贰

亿元。

2019年1月8日，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公司与质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云

岩支行办理完成医院管理公司股权质押注销登记手续。 同日，交易双方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新《营业执照》。

2019年3月29日，公司收到了和徽管理支付的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3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12月19日、2018年12月22日、2019年1月2日、2019年1月10日、

2019年3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刊登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8-047、2019-003、2019-013、

2019-019。

二、交易进展情况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和徽管理应于2019年12月31日之前向公司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

2019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了和徽管理支付的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16,000万元，收到该款项

对公司当期业绩不造成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全部股权转让价款，本次公司转让医院管理有限公司53%股权事宜全

部完成。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2月31日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1,3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

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962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价格：18.35元/股。

网上发行数量为1,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股票的申购简称为“泰林生物” ，网上申购代

码为“300813” 。

2、本次发行价格：18.35元/股。投资者按照本次发行价格于2020年1月3日（T

日）9:15-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

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

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2020年1月7日（T+2日）公告的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

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月7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作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5、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

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

路演。

一、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1月2日（周四）（T-1日）9:00-12:00

二、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rs.p5w.net/roadshow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及附件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五家网

站（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http://www.cs.com.

cn；中国证券网，网址http://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http://www.stcn.

com； 证券日报网， 网址http://www.zqrb.cn） 和发行人网站（http://www.

tailingood.com）上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1日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1,3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9〕2962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

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

com.cn；中证网，网址http://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http://www.cnstock.

com；证券时报网，网址http://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http://www.zqrb.

cn）和发行人网站（http://www.tailingood.com），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的住所，供公众查

阅。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股票的申购简称为“泰林生物” ，网上申购代

码为“300813” 。

2、本次发行价格：18.35元/股。投资者按照本次发行价格在2020年1月3日（T

日）9:15-11:30，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

行申购，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2020年1月7日（T+2日）公告的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

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月7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作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5、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发行股数

1,3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发行对象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

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

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2020

年

1

月

3

日（

T

日，网上申购日）

缴款日期

2020

年

1

月

7

日（

T+2

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2930

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0571-86589069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安信证券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安信证券联系电话

0755-82558302

，

021-35082551

发行人：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1日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侨银环保”、“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８９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３０１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侨银环保”，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９７３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

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５．７４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４

，

０８９

万股，本次发行

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６２．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２６．７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０８．９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３

，

６８０．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６

，

６８０

，

３１６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１０

，

５４５

，

０１３．８４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２０

，

６８４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６９２

，

７２６．１６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

，

０８４

，

５６９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３

，

４４５

，

４２６．０６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４

，

４３１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５

，

４３３．９４

放弃缴款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初步配售

金额（元）

１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２

上海德溢慧心股权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德溢慧心股权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

德溢慧心定增一号基金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３

秦惠辉 秦惠辉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４

熊剑浪 熊剑浪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５

陈怀荣 陈怀荣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６

张学秀 张学秀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７

霍素珍 霍素珍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８

李文虎 李文虎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９

吴培生 吴培生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１０

王一遴 王一遴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１１

郭祥彬 郭祥彬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１２

王宜明 王宜明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１３

汪新芽 汪新芽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１４

李焕昌 李焕昌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１５

杨秀静 杨秀静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１６

靳国文 靳国文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１７

黄承南 黄承南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１８

杨建新 杨建新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１９

张祖蕾 张祖蕾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２０

狄爱玲 狄爱玲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２１

卢昆忠 卢昆忠

２１１ １

，

２１１．１４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２５

，

１１５

股，包销金额为

７１８

，

１６０．１０

元，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３１％

。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

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深圳市易天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深圳市易天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天股份”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９３８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３００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林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易天股

份”，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８１２

”。

２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

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

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

次网上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２１．４６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３８

万股。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结束。

４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９

，

３１３

，

３８２

（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１４

，

４６５

，

１７７．７２

（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６６

，

６１８

（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４２９

，

６２２．２８

５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

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６６

，

６１８

股，即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

６６

，

６１８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４２９

，

６２２．２８

元，包销比例为

０．３４％

。

６

、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

者缴款认购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投资银行事业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６１３７５９

、

０７５５－８２７０７９９１

发行人：深圳市易天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